
济宁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文件

2023  9号济教招考

1

济教招考〔2023〕9 号

关于做好 2023 年全市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
高等师范教育招生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招生考试办公室（中心）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招

生考试办公室，各有关招生院校：

根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《关于做好 2023 年初中后高等

职业教育高等师范教育录取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招考〔2023〕30

号）和济宁市教育局《关于认真做好 2023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

和高中段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》（济教字〔2023〕26 号）精神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就做好全市 2023 年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高等

师范教育招生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招生计划

2023 年，全市“3+4”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招生计划 40人、五

年制高等师范教育 360 人、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教育 2730 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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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院校组织的面试，面试时间、地点由招生院校公布。

3.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（五年一贯制、三二连读高职）志愿

填报资格线按济宁市公布的分数线执行。

（二）志愿填报方式

全市实行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，考生必须按照我市公布的网

上填报志愿时间，登录济宁市高中段学校招生平台（济宁市教育

局官网招考专栏发布），按步骤填写考生个人信息及报考志愿信

息。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根据考生志愿按计划向招生院校投档，逾

期未登录网站报名或虽已填报志愿但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，市

教育招生考试院将不予投档。

（三）志愿填报类别及批次

1.3+4 高职本科志愿填报

填报时间：6 月 28 日-29 日（每天 9：00-17：30）。

考生可填报一个 3+4 高职本科志愿。

2.3+4 高职本科征集志愿填报

填报时间：7 月 6 日。

仅在首次 3+4 高职志愿不足时填报（如果首次填报志愿生源

充足，不再进行本次征集志愿填报），填报时可填写一个 3+4

高职志愿和一个专业志愿。

3.五年制高师首次志愿填报

填报时间：7 月 10 日-11 日（每天 9：00-17：30）。

考生可填报一个五年制高等师范教育志愿。已被投档录取的

考生不能再次填报志愿。

4.五年制高师征集志愿和普通批五年制高职首次志愿填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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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二连读高等职业教育 5897 人，共计 9027 人。

二、报考条件

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（“3+4”对口贯通分段培养、五年一

贯制高职、三二连读高职）和五年制高等师范教育招生对象均为

具有济宁市初中学籍、参加济宁市 2023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（以

下简称中考）的应届初中毕业生。

三、组建档案

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、高等师范教育志愿考生的电子档案由

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统一组建。档案内容包括考生基本信息（考生

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考生类别、民族、政治面貌、毕业学校、联系

地址、联系电话、学籍号、文化课成绩等）和志愿填报信息两部

分。具体要求按照《山东省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高等师范教育招

生录取信息标准》（鲁招考〔2021〕45号）规定执行。档案内容

按数据库格式要求汇总，上传至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中职数据

上报系统。

四、志愿填报

（一）志愿填报条件

1.填报“3+4”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职业教育的考生，中考成

绩位次排名须在全市中考考生的前 55%。

2.五年制高等师范教育志愿填报及分数线要求，按照《山东

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初中起点高等师范教育工作的通知》

（鲁教师字〔2019〕4 号）规定执行。分数线成绩原则上达到中

考满分分值的 60%。考虑试题难易因素，录取分数线可适当浮动，

但浮动比例一般不超过 10%。报考高等师范教育志愿考生需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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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院校组织的面试，面试时间、地点由招生院校公布。

3.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（五年一贯制、三二连读高职）志愿

填报资格线按济宁市公布的分数线执行。

（二）志愿填报方式

全市实行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，考生必须按照我市公布的网

上填报志愿时间，登录济宁市高中段学校招生平台（济宁市教育

局官网招考专栏发布），按步骤填写考生个人信息及报考志愿信

息。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根据考生志愿按计划向招生院校投档，逾

期未登录网站报名或虽已填报志愿但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，市

教育招生考试院将不予投档。

（三）志愿填报类别及批次

1.3+4 高职本科志愿填报

填报时间：6 月 28 日-29 日（每天 9：00-17：30）。

考生可填报一个 3+4 高职本科志愿。

2.3+4 高职本科征集志愿填报

填报时间：7 月 6 日。

仅在首次 3+4 高职志愿不足时填报（如果首次填报志愿生源

充足，不再进行本次征集志愿填报），填报时可填写一个 3+4

高职志愿和一个专业志愿。

3.五年制高师首次志愿填报

填报时间：7 月 10 日-11 日（每天 9：00-17：30）。

考生可填报一个五年制高等师范教育志愿。已被投档录取的

考生不能再次填报志愿。

4.五年制高师征集志愿和普通批五年制高职首次志愿填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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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认真核对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电话

和家庭住址，准确填写报考学校和专业志愿。填写两个能联系到

自己的手机号码或电话号码，并在录取期间保持畅通。

4.考生密码丢失的、报名出现异常状况的（符合报考条件报

名不成功），在志愿填报时间，凭考生身份证和准考证去中考报

名时所在考区招生考试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。未及时办理相关手

续，造成志愿填报不成功的，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五、录取

（一）录取时间

1.3+4 高职本科志愿投档时间：

6 月 30 日-7 月 5 日，3+4 高职首次投档；

7 月 7 日，3+4 高职征集志愿投档。

2.五年制高等师范志愿投档时间：

7 月 12 日-13 日，五年制高等师范教育首次投档；

7 月 17 日，五年制师范教育征集志愿投档和调剂。

3.五年制高职（五年一贯制高职、三二连读高职）志愿投档

时间：

7 月 18 日-19 日，五年一贯制、三二连读高职首次投档；

7 月 25 日-26 日，五年一贯制和三二连读高职征集志愿投档

和调剂。

每个考生只投档一次，已被投档的考生不再参加后面批次的

投档。

济宁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投档后，学校可根据考生的分数和学

校的专业要求调整考生的专业。考生接到学校的通知后自己决定

4

填报时间：7 月 15 日-16 日（9：00-17：30）。

五年制师范征集志愿仅对首次五年制师范志愿不足的院校

进行填报。填报时可填写三个五年制师范志愿（平行志愿）和一

个师范院校调剂服从志愿，每个学校志愿可填报一个专业志愿。

已被投档录取的考生不能再次填报志愿。

五年制高职（五年一贯制高职、三二连读高职）首次志愿可

以填报三个五年制高职志愿。三个五年制高职志愿是平行志愿。

每个学校志愿填报一个专业志愿。已被投档录取的考生不能再次

填报志愿。

4.五年制高职征集志愿填报

填报时间：7 月 23 日（9：00-17：30）。

缺额计划将在 7 月 23 日前公布，录取满额的学校不再出现

在缺额计划中，考生可填报三个五年制高职志愿（平行志愿）和

一个五年制高职院校调剂服从志愿，每个学校志愿可填报一个专

业志愿。已被投档录取的考生不能再次填报志愿。

（四）填报志愿要求

1.考生应根据报考类别和层次，结合中考成绩，参照各院校

分专业招生计划或网上公布的缺额计划等，在网上填报志愿，考

生填报志愿以规定时间内最后一次填报（修改）确认的信息为准。

考生凭密码上网确认的志愿信息具有法律效力，无需进行书面签

字确认。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，因考生本人填报失误

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。

2.志愿必须由考生本人填报，不得由他人代替。因考生本人

泄露密码或由他人代报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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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认真核对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电话

和家庭住址，准确填写报考学校和专业志愿。填写两个能联系到

自己的手机号码或电话号码，并在录取期间保持畅通。

4.考生密码丢失的、报名出现异常状况的（符合报考条件报

名不成功），在志愿填报时间，凭考生身份证和准考证去中考报

名时所在考区招生考试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。未及时办理相关手

续，造成志愿填报不成功的，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五、录取

（一）录取时间

1.3+4 高职本科志愿投档时间：

6 月 30 日-7 月 5 日，3+4 高职首次投档；

7 月 7 日，3+4 高职征集志愿投档。

2.五年制高等师范志愿投档时间：

7 月 12 日-13 日，五年制高等师范教育首次投档；

7 月 17 日，五年制师范教育征集志愿投档和调剂。

3.五年制高职（五年一贯制高职、三二连读高职）志愿投档

时间：

7 月 18 日-19 日，五年一贯制、三二连读高职首次投档；

7 月 25 日-26 日，五年一贯制和三二连读高职征集志愿投档

和调剂。

每个考生只投档一次，已被投档的考生不再参加后面批次的

投档。

济宁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投档后，学校可根据考生的分数和学

校的专业要求调整考生的专业。考生接到学校的通知后自己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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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合格考生由市教育招考院根据招生计划、按照考生成绩由高到

低投档。

3.3+4 高职、五年一贯制高职、三二连读高职按我市公布的

分数线及招生计划进行投档。上线考生超过计划数时，按 1∶1

的比例投档。

4.3+4 高职首次投档后，由学校发预录取通知，考生因其他

原因未报到的，从首次投档线下考生按中考成绩由高到低递补，

直到满足计划或无志愿考生为止。

5.考生被投档录取后自愿放弃的，不得再次志愿填报、投档

和录取。

6.录取用的考生成绩按考生中考成绩进行排名。录取按照招

生计划类别、根据考生志愿，分学校从高分到低分录取。分数相

同考生因计划的原因不能进行全部投档的，依次比对语文、数学、

英语科目成绩，优先顺序科目成绩高的优先投档，若英语成绩也

相同的，计算机随机投档。

（四）退档操作要求

投档过程中，对已经投档，但自愿放弃就读的考生，招生院

校要在我市统一录取前，通过网上录取系统将退档考生名单注明

退档原因后，回传我市高中阶段招生录取工作平台。同时，将退

档考生名单签署意见加盖院校公章后，将扫描件发送到济宁市初

中后高职招生专用邮箱。济宁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收到招生院校退

档申请后，对院校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的才能退档。审核不通过

的，请学校重新提交审查材料。不在规定时间重新提交退档材料

的，视为正常录取。

6

是否服从调整。因为考生成绩低、专业满额造成的退档由招生学

校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投档录取方式

我市采取通过网上招生录取系统向招生院校投档并接收招生

院校上传的预录取信息，不再接收网上系统以外的任何报名及录

取信息。招生院校须在规定的时间，按我市规定的程序和步骤及

时下载和上传投档考生信息。

全市志愿填报、投档方式、时间安排及有关规定和要求通过

企业微信群、“济宁初中后招生群”或“山东初中后高职招生群”

及时通知招生院校。投档录取过程中，招生院校必须在规定时间

下载、提交有关招生录取数据及信息，如果在规定时间没有处理

我市发送的考生投档名单，我市可视投档考生已被院校录取，由

此出现的一切后果由招生院校负责，造成的遗留问题由招生院校

负责解决。

（三）投档录取原则

按照山东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规定，依据我市公布的分数线及

考生在网上填报的志愿，遵循“志愿优先、成绩优先”的原则通

过高中阶段网上招生录取平台进行录取。

1.为确保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、高等师范教育招生生源质量，

根据上级文件、招生计划和生源情况划定并公布志愿填报和投档

控制最低分数线，在分数线没有对社会公布之前，任何招生院校

不得擅自录取学生。

2.五年制高等师范教育考生须参加招生院校组织的面试，首

次志愿投档时根据考生成绩，按 1∶1.2 比例确定面试名单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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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合格考生由市教育招考院根据招生计划、按照考生成绩由高到

低投档。

3.3+4 高职、五年一贯制高职、三二连读高职按我市公布的

分数线及招生计划进行投档。上线考生超过计划数时，按 1∶1

的比例投档。

4.3+4 高职首次投档后，由学校发预录取通知，考生因其他

原因未报到的，从首次投档线下考生按中考成绩由高到低递补，

直到满足计划或无志愿考生为止。

5.考生被投档录取后自愿放弃的，不得再次志愿填报、投档

和录取。

6.录取用的考生成绩按考生中考成绩进行排名。录取按照招

生计划类别、根据考生志愿，分学校从高分到低分录取。分数相

同考生因计划的原因不能进行全部投档的，依次比对语文、数学、

英语科目成绩，优先顺序科目成绩高的优先投档，若英语成绩也

相同的，计算机随机投档。

（四）退档操作要求

投档过程中，对已经投档，但自愿放弃就读的考生，招生院

校要在我市统一录取前，通过网上录取系统将退档考生名单注明

退档原因后，回传我市高中阶段招生录取工作平台。同时，将退

档考生名单签署意见加盖院校公章后，将扫描件发送到济宁市初

中后高职招生专用邮箱。济宁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收到招生院校退

档申请后，对院校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的才能退档。审核不通过

的，请学校重新提交审查材料。不在规定时间重新提交退档材料

的，视为正常录取。

-7-



9

（三）严格信息管理，保持联络畅通。要严格执行招生录取

时间安排和工作程序，确保市教育招生考试院、招生院校投档录

取信息与《信息标准》高度一致。

附件：1.《济宁市 2023 年初中后高职、高等师范教育招生

录取工作进程表》

2.《济宁市 2023 年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、高等师范

教育考生基本信息表》

3.济宁市 2023 年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、高等师范招

生计划

济宁市教育招生考试院

2023 年 6 月 15 日

8

招生院校注销自愿放弃投档志愿考生时一定要慎重，过程要

有严格的操作程序，经办人要留有记录，要由考生填写自愿放弃

志愿资格的保证书，避免因盲目注销引发遗留问题。招生院校如

果未按照我市规定的程序操作退档考生，我市有权不予退档，出

现遗留问题由招生院校负责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增强服务意识，做好宣传工作。各县市区招考办、有

关初中学校要高度重视初中后高职、师范教育招生工作。利用报

刊、广播、互联网、招生简章、招生咨询会等形式，广泛宣传招

生政策，多渠道做好生源发动，让考生、家长和社会充分了解初

中后高职高师招生的政策、规定和办法，引导考生根据自己兴趣

和特点选择合适的招生学校。同时，要做好考生网上志愿填报的

组织、宣传和指导工作，向考生提供场地、设备、上网条件及其

他必要的帮助。

（二）严肃招生纪律，规范招生行为。各初中学校不得限制

和强迫学生选报志愿，不得代替考生填报志愿，不得扣押学生录

取通知书，不得通过向招生院校推荐生源收取费用。各招生学校

不得进行不实招生宣传和以任何形式实行有偿招生，不得超标准、

超范围收费。考生要严格按照公布的报名程序进行志愿填报，所

有考生必须按规定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中考，在网上进行报名，

在网上填报志愿。不允许招生院校直接接收考生到校报名，未经

过系统报名投档录取的学生，不允许为其发放录取通知书。对违

反招生政策、扰乱招生秩序的，要追究当事人及学校负责人的责
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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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格信息管理，保持联络畅通。要严格执行招生录取

时间安排和工作程序，确保市教育招生考试院、招生院校投档录

取信息与《信息标准》高度一致。

附件：1.《济宁市 2023 年初中后高职、高等师范教育招生

录取工作进程表》

2.《济宁市 2023 年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、高等师范

教育考生基本信息表》

3.济宁市 2023 年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、高等师范招

生计划

济宁市教育招生考试院

2023 年 6 月 15 日

-9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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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济宁市 2023 年初中后高职、高等师范教育招生录取工作进程表
序 号 工作时间 工作内容

1 6 月 28 日-29 日 ※3+4 高职本科首次志愿填报

2 6 月 30 日-7 月 5 日 3＋4 高职本科志愿投档

3 7 月 6 日 ※3＋4高职本科征集志愿填报（生源不足时）

4 7 月 7 日 3＋4 高职本科征集志愿投档（生源不足时）

5 7 月 10 日-11 日 ※五年制师范首次志愿填报

6 7 月 12 日-13 日 五年制师范志愿投档

7 7 月 15 日-16 日 ※五年制师范征集志愿填报、五年制高职首次志愿填报

8 7 月 17 日 五年制师范征集志愿投档

9 7 月 18 日-19 日 五年制高职首次投档

10 7 月 22 日 整理数据

11 7 月 23 日前 公布五年制高职缺额计划

12 7 月 23 日 ※五年制高职征集志愿填报

13 7 月 25 日-26 日 五年制高职征集志愿投档

14 8 月 6 日 市招考院整理数据，上传录取数据到省考试院

备注：1、工作内容前面带有“※”的，为填报志愿时间；2.投档及录取情况在济宁教育局网站招考专栏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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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济宁市 2023 年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
高等师范教育考生基本信息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

照 片政治面貌 民 族 生 源 地

身份证号

准考证号

学 籍 号

考生类别 手机号码 1 手机号码 2

毕业学校 邮政编码

联系地址

主

要

家

庭

成

员

称 谓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业 联系电话

报

考

志

愿

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报考层次

院校调剂是否服从

是□ 否□

考生中考总分 语文 数学 外语
其他科目

成绩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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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济宁市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

高等师范教育考生基本信息表填表说明

一、准考证号：填写中考时的准考证号码。

二、报考层次：3+4 高职请填写本科层次，其余填写专

科层次。

三、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政治面貌、学籍号如实填写。

姓名必须是参加中考时的名字，政治面貌填写“团员”或“其

他”。生源地填写中考时组织考试的县市区的名称。

四、身份证号：填写参加中考时的身份证号（必须是 18

位的号码）。

五、考生类别：填写初中应届。

六、移动电话、固定电话，必须填写录取时学校能联系

到自己的号码。如果因为随意更换号码造成录取院校联系不

上考生的，后果考生自负。联系电话至少填写两个不同的号

码，防止第一个联系不上时，无法继续联系考生。

七、毕业学校、邮政编码、联系地址如实填写。毕业学

校必须填写所在的县市区，如“兖州四中”不可简写为“四

中”。联系地址填写举例：“任城区 xx 镇 xx 村”，不可简

写为“xx 镇 xx 村”。

八、考生成绩，请如实填写，仅供参考。投档时以济宁

市高中段招生平台上的考生成绩为准。

九、报考志愿中的学校要填写学校代码、名称，专业代

码、名称要认真填写；学校调剂服从是指考生填报学校志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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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能录取的情况下，按照剩余计划由计算机将达到分数的考

生随机调剂到有空余计划的学校。

十、主要家庭成员请认真填写。

十一、按照考生中考成绩进行投档，相同分数时分别比

较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，单科高的优先投档；如果这三科的成

绩均相同，计算机随机投档。

十二、考生密码丢失的、报名出现异常状况的（符合报

考条件报名不成功），在志愿填报时间，凭考生身份证和准

考证去中考报名时所在考区招生考试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。

十三、其他科目成绩之和=中考总成绩-（语文+数学+英

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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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济宁市 2023 年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、高等
师范招生计划

3+4 高等职业教育 招生计划：40

学校代码 招生学校 计划数 招生学校系电话

629A1 曲阜中医药学校 40 0537-4483191

五年制高等师范教育 招生计划：360

学校代码 招生学校 计划数 招生学校系电话

506X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20 0536-3270761,3270801

530-2 菏泽学院（郓城） 10 0530-6553119,6523259

665X 枣庄经济学校 30 0632-3861017,3861015

706X 临沂电力学校 5 0539-8532618,2076739

788X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海职业学校 5 0532-83175345

850X 邹城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80 0537-5262327

851X 嘉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80 0537-6599511

905X 济宁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50 0537-2312509

913X 汶上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80 0537-3318178,3318085

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教育 招生计划：2730

学校代码 招生学校 计划数 招生学校系电话

498 潍坊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 0536-2079888,7030333

49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20 0532-83418666,83466555

500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 30 0536-7575021,7575089

506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30 0536-3270761,3270801

513 山东铝业职业学院 20 0533-3050709

516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20 0533-8407001,8407007

519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5 0533-2865021,2867319

521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（寒亭校区） 15 0536-7251110,8781827

523 济南职业学院 45 0531-81617734,82627535

536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 0532-86667360

537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380 0537-2225775,2285775

537B4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（空乘） 70 0537-2225775,2285775

539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30 0532-58577777,58078181

545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60 0538-8396666

553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630 0537-7023999,7383999

564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260 0531-80958071,80958070

567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30 0632-5632577,5632957

568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930 0537-36177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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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9 潍坊工商职业学院 50 0536-6050753

576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10 0531-59532205，59822206

585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30 0536-5128996,5128998

59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25 0531-85914917,89847675

599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（泰山校区） 30 0538-2111966,2111866

三二连读高等职业教育 招生计划：5897

学校代码 招生学校 计划数 招生学校系电话

606 临沂市高级财经学校 5 0539-2198162

609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30 0531-66771212

610 聊城高级工程职业学校 10 0635-8503071,8503000

611 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 50 0531-88728012,88728008

619 威海市卫生学校 5 0631-8467461,8937426

626 济宁市高级职业学校 1050 0537-2032678,2032913

629 曲阜中医药学校 450 0537-4483191

631 山东煤炭卫生学校 30 0632-4098888,4098807

639 枣庄市第二卫生学校 45 0632-5632577,5632957

643 山东省轻工工程学校 10 0532-58952700,58952727

649 山东省菏泽卫生学校 80 0530-4682038,4682198

653 山东冶金中等专业学校 30 0531-88996699,88997799

654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 15 0535-2910268,2910228

657 潍坊市工业学校 5 0536-2177536

659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10 0536-8906532

665 枣庄经济学校 130 0632-3861017,3861015

669 山东省济宁卫生学校 625 0537-6520018,6520068

679 山东华德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50 0531-87587070,58766699

690 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35 0632-5632577,5632957

706 临沂电力学校 110 0539-8532618,2076739

714 日照市工程技术学校 10 0633-2910111,2910222

733 济南铁路学校 15 0531-55778688,55778849

736 临沂科技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20 0539-2055675,8706222

759 青岛市化工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0 0532-81109508

761 济南科技学校 15 0531-88511877

764 青岛市供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0 0532-88912512,88912256

765 青岛烹饪职业学校 15 0532-58207073,58828228

768 青岛市房地产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5 0532-85624720,80933560

771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应用技术学校 20 0532-80981198

773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5 0532-88153131

784 日照航海技术学校 10 0633-8672336,8672018

788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海职业学校 32 0532-83175345

790 青岛海运职业学校 10 0532-82615171,82625599

796 东营市东营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 0546-8958168,8958888

850 邹城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400 0537-5262327



- 16 -

851B4 嘉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（机电） 30 0537-6599511

851B5 嘉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（服装） 40 0537-6599511

851B6 嘉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（会计） 30 0537-6599511

851B7 嘉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（建筑） 40 0537-6599511

851B8 嘉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（计算机） 30 0537-6599511

851B9 嘉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（电子） 30 0537-6599511

893 济南人民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0 0531-55770638

895 滕州科圣中等职业学校 15 0632-5633111

902 烟台海员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0 0535-6596764,6596870

905 济宁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0 0537-2312509

906 济宁高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40 0537-3236933

908 金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20 0537-6528660

909 梁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50 0537-7796043,7796009

910 曲阜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50 0537-3356406,7905218

911 济宁科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90 0537-2256776,2078567

912 泗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60 0537-6598137

913 汶上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500 0537-3318178,3318085

918 莱芜航空中等专业学校 5 0531-78806805

920 滨州康养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 0543-3610327

923 青岛海滨职业学校 20 0532-58250098,58250099

924 临沂沂蒙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0 0539-8095555

925 临沂育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 0539-8098111,2935222

962 滕州市第一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20 0632-5501650,5514765

968 潍坊华洋水运学校 5 0536-2516900

970 鱼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0 0537-62123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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